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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业部系统政务信息工作试行办法
商业部系统政务信息工作试行办法
（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３０日

商业部以〔９０〕商办字第３１２号文发布）

第一章　总则
第一条 为加强商业部系统政务信息工作，逐步实现政务信息工作规范化、制度化、科学化管理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商业部系统政务信息，是商业、粮食、供销部门各级领导进行科学决策和指导工作所需要的具有现实性、综合性、政策性、权威性、机密性特征的商业工作信息。

第三条 开展政务信息工作是商业部系统各级办公厅（室）的重要职能。

各级办公厅（室）政务信息工作的基本任务是：收集、综合、通报、贮存政务信息，对政务信息网络进行组织、指导和考评，开展政务信息理论研讨和经验交流，组织信息人员培训，不断把办公厅（室）建设成汇集、传播政务信息的枢纽和中心。

第四条 商业部系统各级领导要加强对政务信息工作的领导，发动各方面支持开展政务信息工作，使之不断完善信息网络，强化信息工作手段，提高信息人员素质，健全信息工作制度，充分发挥政务信息在实现管理目标中的辅助决策的作用。

第二章　网络机制
第五条 商业部系统政务信息网络由下列结构网络组成：

（一）纵向结构网络，由商业部办公厅与省级（含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，下同）、省级与地级、地级与县级商业、粮食、供销部门办公室三级政务信息网络组成；

（二）横向结构网络，由与各级办公厅（室）相联结的内部网络和外部网络组成，其中包括系统内部各级办公室本着自愿原则建立的不同层次、不同规模的省、地、县之间的政务信息协作网；

（三）延伸结构网络，由办公厅（室）同部分地、市、县政府及有代表性的商业企业建立的信息网络组成。

第六条 商业部系统政务信息坚持双向反馈制。下级办公室对上级办公厅（室）必须按时、按量、按质报送政务信息；上级办公厅（室）对下级办公室应及时通报政务信息，做到上情下达，下情上传，互通情报，确保信息畅通。

第三章　信息员
第七条 商业部系统政务信息员队伍由专职信息员、兼职信息员和特聘信息员组成。专职信息员是办公厅（室）专门从事政务信息工作的人员；兼职信息员主要由办公厅（室）文秘人员兼任；特聘信息员由办公厅（室）在职能部门的业务人员或下级办公室的专兼职信息人员中聘任。

第八条 信息员基本条件：

（一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热爱政务信息工作，有较强的事业心，作风正派；

（二）熟悉党和国家的有关方针、政策和本部门的主要业务工作；

（三）具有较强的法制观念、组织纪律观念和严守国家机密的观念；

（四）信息意识强，思想敏锐，有一定的综合分析能力、文字表达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；

（五）具有收集、综合、通报和贮存政务信息的基本知识和技能。专职信息员应掌握微机、电脑打字机、传真机等设备的使用方法。

第九条 信息员主要义务：

（一）收集、编写、通报、贮存政务信息；

（二）根据领导意图，组织、指导、协调政务信息网络开展工作；

（三）完成领导交办的政务信息工作任务；

（四）总结、交流政务信息经验，提出强化政务信息工作的建议。

第十条 信息员有下列权利：

（一）可调阅有关的内部文件和资料；

（二）可列席本单位领导层次召开的有关的工作会议；

（三）可在内部进行政务信息调研；

（四）可以个人名义向上级办公厅（室）通报政务信息；

（五）优先参加政务信息业务培训；

（六）优先参加政务信息先进工作者评选。

第十一条 信息员培训由各级办公厅（室）分别组织。商业部办公厅主要负责组织其所聘任的特聘信息员的培训；省、地、县级信息员的培训，由省级商业、粮食、供销部门办公室组织和部署。

信息员培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、学以致用原则，采取脱产集训、顶岗培训、理论研讨、经验交流等多种方式进行。

第四章　信息流程
第十二条 政务信息流程包括收集信息、编报信息、审批信息、通报信息和贮存信息。

第十三条 收集政务信息的基本内容是：

（一）学习贯彻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商业、粮食、供销工作决定、指示的情况和经验；

（二）贯彻商业部和各级商业、粮食、供销部门召开的重要会议精神和领导正式讲话的情况、问题和建议；

（三）各级政府和商业、粮食、供销部门工作的新部署和领导同志讲话中提出的新观点；

（四）商业、粮食、供销部门体制改革的新思路、新经验和出现的新问题；

（五）商业、粮食、供销部门主要业务工作的进展情况；

（六）城乡市场的异常情况；

（七）职工队伍素质状况及倾向性的思想动向；

（八）突发性事件；

（九）国外及港、澳、台商业工作新动向；

（十）其他有利于领导决策和指导工作的政务信息。

下列政务信息必须逐级迅速收集上报：

（一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本部门、本单位视察工作的情况；

（二）省、部级领导在本部门、本单位检查工作时的讲话要点；

（三）市场波动情况；

（四）自然灾害给本部门、本单位造成损失的情况；

（五）突发性事件。

第十四条 信息人员对收集到的政务信息，按照为本级领导服务为主、积极为上级和基层领导服务的原则，及时、准确地进行信息分流和编报。其中紧急信息要随编随报；重要信息要及时专报；一般信息要分期编报。

编报政务信息要坚持实用性原则。对预测性、综合性和突发性政务信息，要做到有情况、有分析、有建议，使之成为领导决策的直接依据。

编报政务信息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。有喜报喜，有忧报忧，并做到数据准确、主题鲜明、标题醒目、文字精炼，标码、标点、数字和计量单位使用规范。

第十五条 报送政务信息，一般由办公厅（室）主任审批。办公厅（室）主任对紧急信息要随时审批，非紧急信息也不得延误。

第十六条 办公厅（室）通报政务信息，一般应以有刊头标志的信息刊物为载体。信息刊物应注明发送信息单位、秘密等级、紧急程度、信息文号、签发人、主送单位、印发时间、信息员姓名等项内容。

办公厅（室）通报政务信息，要逐步使用传真机和计算机联网进行传输。

第十七条 办公厅（室）对政务信息资料应建立严格的保管制度，并逐步用电脑进行高密度贮存。

编报的政务信息应分类装订立卷，作为档案保存，存档期限按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五章　考评与奖励
第十八条 商业部系统政务信息工作实行分级考评制。商业部办公厅负责对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商业、粮食、供销部门的政务信息工作进行考评，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商业、粮食、供销部门办公室负责对所辖计划单列市和地（市）、计划单列市和地（市）对县（区、市）商业、粮食、供销部门的政务信息工作进行考评。

第十九条 政务信息工作考评内容包括信息报送量、采用量、好信息数量以及信息机构、队伍、网络、手段和制度等基础建设的情况。

第二十条 政务信息工作考评采取累记计分方法。记分标准由实施考评的上一级办公厅（室）确定，并向下一级办公室公布。记分标准如需调整，必须在实施前半年通知下级办公室。

第二十一条 各级办公厅（室）于年底开展政务信息先进单位、先进组织者和先进工作者的总评。对评选出的先进单位和个人，各级办公厅（室）应按商业部规定的专业类原则逐级进行表彰，并给予适当的物质奖励。

第二十二条 政务信息先进单位、先进组织者和先进工作者的评选，由各级办公厅（室）提出预选名单，并在充分征求有关单位领导与信息人员意见的基础上，报办公会议或主管领导审定。

第六章　信息业务联系
第二十三条 商业部办公厅每两年召开一次省级商业、粮食、供销部门办公室主任会议，研究部署政务信息工作，交流政务信息工作经验。各级商业、粮食、供销部门办公室之间也要理顺关系，加强业务指导与联系，有效地推动政务信息工作的开展。

第二十四条 商业部办公厅编印的《信息业务通讯》要逐步面向系统发行，使之成为系统内部以政务信息为主的业务工作园地。

第二十五条 各级商业、粮食、供销部门办公室要逐级向上级办公厅（室）报送政务信息工作年度总结，并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。

第七章　附则
第二十六条 省级商业、粮食、供销部门可依据本办法制订实施细则。

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商业部办公厅组织实施，并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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